加工贸易的结转

加工贸易的结转基本上分深加工结转与余料结转，

1、 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加工后产的成品，半成品不直接出口，而结转给下一家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再加工后出口的加工贸易业务。

1、办理深加工结转业务海关备案需提供以下资料：在双方送货前20天办理审批手续

 A 、企业自行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的申请表》，并加盖公章

 B、双方企业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复印件

 C、结转企业之间的购销合同或协议。

首先先由转出地企业所属海关审批转出手续，后将第二，三，四联交于转出企业

其次是将《申请表》第二，三，四联由转出企业交于转入地企业海关所属海关审批，

第三，在办理完审批手续后，将第三，四联交于企业

第四，企业在审批完毕后，可实行实际送货，根据送货日期，送货量分别在登记表中填写，并且加盖企业深加工结转专用章。并保存实际收发货清单（二年）

第五，在首批货送出之日起90天内必须报关完毕。

PS由于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已与苏州海关有所协商，在苏州工业园区海关，苏州海关（除昆山）二个海关所辖区域内办理深加结转采用减化办法，取消《申请表》制度，可根据实际送货量每月实际向通关申报。

2、海关申报 

A， 根据最新的海关规定，深加工结转报关是由转出地企业在所属海关，转入地企业在其所属海关分别报关，先报进口，后报出口。（进口报关10日之内，出口申报完毕）

B， 进口申报所需提供资料：

a 、已审批完毕《申请表》其中一联，背面填写实际送货数量，并加盖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专用章

b、发票，装箱单，报关委托书各一份。

C、出口申报所需资料：

a 、已审批完毕《申请表》其中一联，背面填写实际送货数量此因于进口一一对应，并加盖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专用章

b、发票，装箱单，外汇核销单，报关委托书各一份

c、对方已放行的进口报关单复印件一份。

2、 余料结转：是将企业节余料件结转至另一个加工贸易合同使用出口的，限同一经营单位，同一加工厂，同样的进料料件和同一种贸易方式。

在园区，海关允许企业有串料的现象发生，所以允许报余料结转进口，余料结转出口，此部分将在手册核销里详谈。此处只谈海关申报部分，报关公司根据海关加贸处手册核销关员盖章的余料结转申请单一式二份，分别制作进出口报关单，与通关处申报。

